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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房管局关于规范我市直管公房过户、更名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武房规〔2022〕10号)
江岸区房地产公司、武汉金融街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硚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均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武昌区房地产公司、青山区房地产有限公司、洪山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武汉城投房产集团有限公司：
为加强我市直管公房租赁管理，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我市直管公房过户、更名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直管公房过户
本通知所称直管公房过户是指承租人因户口迁出本市、死亡、离婚、承租单位机构调整、改制重组或有偿转让承租权等原因，主动向管房单位申请办理承租权转移手续，管房单位将直管公房调整由新的承租人承租使用的行为。
管房单位是指受直管公房产权人授权或委托经营管理直管公房的单位。
（一）直管公房过户的适用情形
1.承租人户口迁出本市的，可向管房单位申请将承租权过户到其配偶、父母或子女名下。
2.承租人离婚，在生效法律文书或民政部门备案的离婚协议中明确对方对直管公房享有承租权的，可向管房单位申请过户，提供民政部门备案的离婚协议的需要双方到场共同申请。
3.承租人死亡的，新的承租人可向管房单位申请过户。新的承租人,可以通过近亲属达成书面协议的方式确定,也可以通过公证或诉讼等司法途径确定。协议确定中，申请人的范围和申请顺序，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继承的规定执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利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
若原承租人死亡，无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继续承租的，由产权单位收回公房承租权。
4.承租人系国有单位，因改革、改制、机构调整、重组兼并等原因需要调整使用的，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同意，可向管房单位申请过户。
5.个体工商户承租非住宅直管公房，因工商登记注销等原因，可由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向管房单位申请过户至其名下。
6.承租人系自然人，因改善居住条件或工作生活需要，将承租权有偿转让的，可向管房单位申请过户。转让人已婚的，需其配偶同意转让并一同提出申请。
7.承租人系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因业务发展、破产或债务等原因，按照法律规定或公司章程规定，将承租权有偿转让的，可向管房单位申请过户。
因上述情形申请过户，新承租人为自然人的需具有武汉市户籍。承租人有偿转让承租权时，在同等条件下各管房单位具有优先受让权。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办理过户手续：
1.无合法公房租约的；
2.承租人损坏房屋未予修复、赔偿的；
3.拖欠租金的；
4.有房屋租赁纠纷的；
5.其他依法律或相关政策规定不能过户的。
二、直管公房更名
直管公房更名是指直管公房承租权不发生转移的情况下，承租人因更改姓名或承租单位名称发生变更的，主动向房管单位申请办理承租人更名手续的行为。
承租人为自然人的，申请更名须提供公安机关核发的更改姓名后的户口及居民身份证。承租人为非然人（国有单位或民营企业）的，申请更名须提供上级主管部门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同意更名的有关文件和证件。
三、办理过户、更名的工作程序
（一）申请人应如实填报申请表，并提供相关申请材料。管房单位办理过户、更名手续时应录制影像资料并予以保存。
（二）管房单位收到申请材料后，符合办理条件、申请材料齐全的，应当受理申请并及时对申请材料和实际情况进行审核；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应当场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三）申请人到管房单位办理过户和更名手续，并签订新的《公房租约》。
（四）管房单位应当自受理登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办结过户、更名手续，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法律责任
（一）申请人对办理直管公房过户、更名手续时所提供的申请资料真实性负法律责任。
（二）管房单位在办理直管公房过户、更名工作中要严格把关，及时受理，认真审核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按规定时限完成相关工作。对未依规审查或无故拖延办理的，将追究当事人责任。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30日后施行，有效期5年，由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负责解释。原《市房管局关于印发〈关于办理直管公房承租人过户、分户、更名的规定〉的通知》（武房规〔2017〕12号）废止。
各区管房单位（原区房地产公司）管理的自管产过户、更名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附件：1.武汉市直管公房过户申请表
      2.武汉市直管公房更名申请表
      3.武汉市直管公房过户协议书
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2022年12月29日     
附件1
	武汉市直管公房过户申请表

	原承租人
	
	证件号码
	
	房屋
坐落
	

	产别
	市属（  ）
区属（  ）
	结构
	　
	楼层
	　
	租约
编号
	　

	计租面积
	㎡
	成交价格
	元

	新承租人
	　
	证件号码
	
	与原承租人关系
	

	过户原因
	　

	本人承诺提供的公房使用权过户材料真实有效，由此产生一切经济纠纷和法律责任由本人负责。

	申请人（含共同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房管员   意见
	              年   月   日
	区公司   经办人   意见
	            年   月   日

	房调员   意见
	              年   月   日
	区公司   经管科   意见
	            年   月   日

	经管所长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区公司   经理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武汉市直管公房更名申请表

	承租人
	
	证件号码
	
	房屋坐落
	

	产别
	市属（  ）
区属（  ）
	结构
	　
	楼层
	　
	住宅租约编号
	　

	计租面积
	㎡

	申请更改名称
	　
　

	更名原因
	　

	本人承诺提供的公房使用权更名材料真实有效，由此产生一切经济纠纷和法律责任由本人负责。

	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房管员
意见
	    年   月   日
	区公司   经办人   意见
	            年   月   日

	房调员
意见
	    年   月   日
	区公司   经管科   意见
	            年   月   日

	经管所长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区公司   经理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武汉市直管公房承租人过户协议书
协议人：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住址                  与原承租人关系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住址                  与原承租人关系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住址                  与原承租人关系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住址                  与原承租人关系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住址                  与原承租人关系         
    根据《市房管局关于规范我市直管公房过户、更名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协议人经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如下：
一、全体协议人同意将坐落于     区                      
            号直管公房过户给协议人       ，即原承租人       的        （关系）承租。
二、协议人        同意承租并愿意承担与之相应的权利义务，遵守有关规定。
三、全体协议人承诺本协议中未遗漏原承租人所有符合条件的近亲属，如有遗漏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四、本协议自全体协议人签字、盖章后生效，并不得再就同处房产申请承租。
五、本协议一式   份，房屋管理单位                      、当事人各留存一份。
             （立协议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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